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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44  900921  证券简称：丹化科技  丹科 B 股   编号：临 2024－037 

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公告 

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庭前调解阶段 

2.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公司为被告 

3. 涉案的金额：132,754,299元 

4. 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简称“南京中院”）转来的《民

事起诉书》《上市公司告知书》等相关文件。吉林丰成顺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吉林丰成顺”）认为公司在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存在证券虚假陈述，向

南京中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赔偿其损失 132,754,299 元。本案目前处于庭前调

解阶段。 

二、起诉书中的主要事实及理由 

1、关于丹化科技（即“本公司”，下同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实。 

根据 2016 年 9 月 3 日丹化科技发布的《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，丹化科技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

177,951.91 万元，其中 55,000 万元用于乙二醇扩能技改项目，64,951.91 万元

购买了金煤控股、上海银裕持有的通辽金煤 16.99%股权。 

吉林丰成顺参与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，于 2016 年 8 月以 7.48 元/

股的价格认购 29,903,622 股，共支付认购款 223,679,092.56 元，成为公司股

东。 

2、关于丹化科技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存在证券虚假陈述的事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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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（修订）》对拟收购的通辽金煤化工有

限公司（简称：通辽金煤）股权定价缺少“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

分析”，未对资产评估价格的合理性进行说明，违反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--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准则第 25号》）规定的披露要求。 

（2）《可行性报告》《收购股权价值评估报告》和《发行预案（修订）》对拟

收购的通辽金煤股权价值采取收益现值法进行定价，但未披露“评估假设前提及

相关参数的合理性、未来收益预测的谨慎性的说明”，违反《准则第 25 号》规定

的披露要求。 

3、《发行预案（修订）》对“乙二醇扩能技改项目”的建设期及项目进展情

况、技改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的项目效益测算等方面的披露信息，存在虚假记载和

误导性陈述。 

4、丹化科技在《发行预案》《关于审查反馈意见的回复》《发行预案（修订）》

中对“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原因及合理性”的披露不符合《准

则第 25 号》的要求。 

5、丹化科技在《关于审查反馈意见的回复》中对“通辽金煤预测期收入确

定依据”中作出“营业收入”、“净利润”和“产量预计”的预测信息，未对影响

该预测实现的重要因素进行充分风险提示，所依据的假设明显不合理，与实际经

营情况存在重大差异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

1、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。 

2、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，聘请了专业中介机构，项目获得中国

证监会审核通过，于 2016 年 9 月完成发行，募集资金于 2018 年底前使用完毕。 

3、经公司自查，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截止目前公司也未因该项目受到过监管部门的任何处分或处罚。 

4、公司将与相关方保持密切沟通，并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工作。 

5、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目前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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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8月 14日 

 


